


附件2



贵阳贵安农村实用人才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表



姓    名                       
本人户口
所 在 地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申    报
任职资格                       
          
申报类别 正评□  转评□  破格□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贵阳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制
填 表 说 明

1.本表供认定纳入贵阳贵安农村实用人才管理的农村人才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使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干部职工不得申报。
2.表内带“□”的内容勾选相关选项，对勾选的必备条件、选备条件进行举例说明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3.“必备条件业绩说明”“选备条件业绩清单”栏如举例说明内容较多，可另加附页。
4.“选备条件业绩清单”按申报职称类别准备。
5.申报人必须诚信申报，如实填写相关业绩，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要端正、清楚。
6.本表用 A4 纸双面打印一份，相关证明材料双面复印附后装订。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相片

	身份证号
	
	政治
面貌
	
	

	现职称及
获得时间
	
	申报职称
类    别
	
	

	本人所属农村实用人才类型
	□生产型     □经营型      □技能服务型  
□技能带动型               □社会服务型

	 最高学历
	毕(肄、结) 业时间
	学校
	专业

	
	
	
	

	主
要
工
作
经
历


	起止时间
	工作地点
	工作内容

	
	















必备条件业绩说明
	对照必备条件的要求，对自己的业绩进行勾选并举例说明
（破格申报者对照破格条件举例说明）

	□
申报
农业
技术
员
	基本了解本专业基础知识，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能进行群众性的试验、示范、推广繁育等技术工作，能解决简单的技术问题。
	对勾选的业绩举例说明：

	□
申报
农业
助理
技师
	能初步运用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能向群众传授本专业的技术知识，开展技术咨询和服务，解决一般性技术问题。
	

	□
申报
农业
技师
	能基本运用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结合当地农业生产情况解决试验、示范、推广和业务中的某些技术难题并进行总结分析，指导助理技师开展技术工作。
	

	□
申报
高级
农业
技师

	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了解本专业的科技发展动态，开展科学试验，及时引进和推广省内外先进技术，分析解决当地生产及业务工作中的技术难题，在技术工作中贡献突出，产生了较显著的社会或经济效益，能指导技师开展技术工作。
	


选备条件业绩清单
	对照选备条件的要求，对自己的业绩进行勾选并举例说明
（破格申报者不用勾选，非破格申报者至少勾选一项）

	申报
农业
技术
员
	□从事本专业1年以上。

□获得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即“绿色证书”）或劳动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级技术等级证书》（即职业资格证书）。

□在种养、加工、经营等方面有一技之长，并带动家庭收入持续增长，近三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不低于当地农村人均纯收入的二倍。

□全村公认的种植、养殖、加工、经营等行业的示范户，并对周边5户以上的农户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

□累计参加区(市、县)以上部门组织的50学时或乡(镇)组织的100学时以上的本专业初等技术培训，或被乡(镇)确认为某一专业的示范户且连续两年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对勾选的业绩举例说明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选备条件业绩清单
	对照选备条件的要求，对自己的业绩进行勾选并举例说明
（破格申报者不用勾选，非破格申报者至少勾选一项）

	申报
农业
助理技师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3年以上。

□获劳动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技术等级证书》(即职业资格证书)。

□累计参加区(市、县)以上部门组织的100学时以上或乡(镇)组织的200学时以上本专业初等技术培训。

□种植、养殖、加工、经营等示范户，近三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不低于当地农村人均纯收入的三倍，并对周边农户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

□全村公认的种植、养殖、加工、经营等行业的示范户，并对周边10户以上的农户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

□取得技术员职称2年以上并参加市以上部门统一组织的乡(镇)农民技术人员初级基础专业理论知识培训且考试合格。

	对勾选的业绩举例说明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选备条件业绩清单
	对照选备条件的要求，对自己的业绩进行勾选并举例说明
（破格申报者不用勾选，非破格申报者至少勾选一项）

	申报
农业
技师
	□大专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2年以上或中专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

□获得劳动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师合格证书》(即职业资格证书)。

□取得助理技师职称资格4年以上并参加市以上统一组织的乡(镇)农民技术人员中级基础专业知识培训和考试且成绩合格或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培训半年以上取得结业证书。

□获得县级科技进步奖、科技成果奖或被县级政府授予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技术能手、科技状元等荣誉称号。

□在县级及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

□种植、养殖、加工、经营等示范大户，近三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不低于当地农村人均纯收入6倍,并能带动一定数量的农户共同发展，已产生一定规模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或受区、县(市)政府表彰的示范户、专业户。
	对勾选的业绩举例说明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选备条件业绩清单
	对照选备条件的要求，对自己的业绩进行勾选并举例说明
（破格申报者不用勾选，非破格申报者至少勾选一项）

	申报
高级农业
技师
	□大专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6年以上或中专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10年以上。

□获得劳动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技师合格证书》(即职业资格证书)。

□取得技师职称资格5年以上并答辩合格。

□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科技成果奖或被授予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技术能手、科技状元等荣誉称号。

□在市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

□在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有独到的生产、经营方法，近三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不低于当地农村人均纯收入的 20 倍，并带动全村(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农户)共同发展。已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或受市政府表彰的示范户、专业户等。
	对勾选的业绩举例说明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申报人诚信承诺书
	对照《贵阳市农村实用人才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办法》，本人□正评、□转评、□破格（三类勾选其一）申报□农业技术员、助理农业技师，□农业技师，□高级农业技师（三类勾选其一）职称评审，除具备必备条件外，本人还具备选备条件的□第1、□第2、□第3、□第4、□第5、□第6（六类至少勾选一项，破格申报者不用勾选）。
本人承诺本表填写的所有信息及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例如：学历证书、资格证书、获奖证书、业绩材料等）真实有效。如提供虚假、失实的申报材料，本人愿就此承担相应责任，接受有关部门给予的严肃处理，三年内不得申报任职资格。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推荐意见
	村委会（居委会）审查意见

	
     




                                            （盖  章）

审查人：                                年   月   日

	乡镇农业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盖  章）

审查人：                                年   月   日

	区（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审查意见

	



                                             （盖  章）

审查人：                                年   月   日


评审审批意见
	评
审 
组 
织 
意 
见
	












                                     （盖  章）

评委会主任：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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